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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发

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和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

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

价格的保证。 

三、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

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

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

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

见。 

六、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

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

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

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告

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

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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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非货币资产出资所涉及的 

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市场价值 

报告摘要 

中和谊评报字[2026]90023号 

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高新区海泰海河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对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货

币资产对外出资所涉及的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查勘与市场调

查，对委托评估对象在以 2026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

映。现将评估情况以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货币资产对外出资，因此委托北京中和

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形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该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为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货币资产对外出资所涉及

的无形资产市场价值。 

评估范围为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资产，具体包括：无形资产

-31 项专利技术。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6 年 4 月 30 日。 

根据评估目的，本项目采用成本法评估。 

本评估项目适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为表外资产，评估值 14,052.32 万元，评估增值 14,052.32 万

元。（见下表，详见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非流动资产  14,052.32 14,052.32  

   无形资产 - 14,052.32 14,052.32  

资产总计  14,052.32 14,0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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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事项说明： 

1、 本次评估报告结论的价值内涵为不含增值税价值。基于现行税收政策，一般

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所使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6%。在此税率水平下的含税价格

为 14,895.4592 万元。但未来实际应缴纳的税负金额应以税务部门核定的数额为准。 

本评估报告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 2026 年 4 月 30 日至 2027 年 4 月 29 日。 

本摘要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是资产评估报告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欲了解本

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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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 

中和谊评报字[2025]90023号 

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高新区海泰海河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对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货

币资产对外出资所涉及的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形资产市场价值进行

了评估。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资产实施了实地查勘与市场调

查，对委托评估对象在以 2026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

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和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一）委托人及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1、委托人 1 同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公司名称：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曾用名：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MA1UQ5XR2L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腾飞路 8 号 

注册资本：539,356.0021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彦君 

成立日期：2017 年 12 月 14 日 

经营期限：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半导体材料、电子专用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的技

术研发、制造和销售；新材料、电子与信息、机电一体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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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技术除外）；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半导体生产及检测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委托人 2 

名称：天津滨海高新区海泰海河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MAKGR5K22R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海泰西路 18 号中南楼-203-8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滨海高新海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于化龙） 

注册资本：120,1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6 年 6 月 23 日 

经营期限：2026 年 6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科技中介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委托人和产权持有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 1 与产权持有单位为同一企业。委托人 2 为拟出资成立合资单位的另一方

股东。 

（四）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评估报告的报告使用人包括委托人以及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报告使用人。 

二、 评估目的 

根据 2026 年 6 月 23 日《中环领先总经理办公会决议》，委托北京中和谊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货币资产对外出资所涉及的

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形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该

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为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非货币资产对外出资所

涉及的无形资产市场价值。 

（二）评估范围为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资产，具体包括：具

体包括：无形资产-31 项专利技术，申报的资产为表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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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三）委估资产的特点 

本次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具体包括 31 项已授权的专利技术（其中 2 项已

获取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具体详见以下明细表： 

序号 授权号 无形资产名称和内容 取得日期 到期日 

1 ZL202110565302.3 一种功率绝缘体上的硅衬底的制备工艺 2022-9-13 2042-9-8 

2 ZL202110644599.2 一种带绝缘埋层的硅衬底的制备工艺 2023-1-3 2042-12-29 

3 ZL202111494035.1 一种改善绝缘体上硅晶圆的器件硅层厚度均匀性的方法 2022-11-18 2042-11-13 

4 ZL202211652519.9 一种绝缘体上硅晶片及制备方法、半导体装置 2024-2-9 2044-2-4 

5 ZL202211652486.8 一种半导体材料、制备方法和半导体器件 2024-2-9 2044-2-4 

6 ZL202211652413.9 一种绝缘体上硅衬底及其制备方法 2024-2-9 2044-2-4 

7 ZL202321743241.6 碳化硅外延反应气体的混合装置 2024-2-6 2034-2-3 

8 ZL202311005166.8 一种晶圆键合前的清洗方法及清洗装置 2024-7-9 2044-7-4 

9 ZL202322200956.3 碳化硅外延反应器便捷清洁装置 2024-4-9 2034-4-7 

10 ZL202311068106.0 一种氧化膜、硅片及其制备方法 2024-3-26 2044-3-21 

11 ZL202311065240.5 一种衬底及其制备方法 2024-8-13 2044-8-8 

12 ZL202311127750.0 一种高电子迁移率晶体管及其制备方法 2024-8-13 2044-8-8 

13 ZL202311419783.2 一种氮化镓外延片及其制备方法 2024-8-13 2044-8-8 

14 ZL202311518869.0 一种硅片的处理方法 2024-9-13 2044-9-8 

15 ZL202311525172.6 一种硅片的制备方法及硅片 2024-9-13 2044-9-8 

16 ZL202420042832.9 加热座及碳化硅外延设备 2024-11-19 2034-11-17 

17 ZL202410205666.4 一种外延片及其制备方法 2025-4-18 2045-4-13 

18 ZL202410231307.6 一种外延片及其制备方法 2025-8-22 2045-8-17 

19 ZL202410459461.9 一种硅基氮化镓外延片及其制备方法 2025-3-21 2045-3-16 

20 ZL202410634625.7 一种晶圆及键合方法 2025-3-18 2045-3-13 

21 ZL202410855593.3  一种外延片及其制备方法 2025-9-23 2045-9-18 

22 ZL202410852571.1  外延片及其制备方法 2025-5-30 2045-5-25 

23 ZL202421931579.9 一种外延片生长用载盘、外延设备 2025-6-20 2035-6-18 

24   一种碳化硅片及清洗方法 2026-4-30 2046-4-25 

25   气浮组件和外延生长设备 2026-4-30 2036-4-27 

26 TWI899747B 一种绝缘体上硅晶片及制备方法、半导体装置 2025-10-1 2045-9-26 

27 TWI910516B 一种半导体材料、制备方法和半导体器件 2026-1-1 2045-12-27 

28 TWI874047B 一种绝缘体上硅衬底及其制备方法 2025-2-21 2045-2-16 

29 JP7641447B2 半導体材料、製造方法及び半導体デバイス 2025-2-26 2045-2-21 

30 JP7641448B2 
シリコン・オン・インシュレータ基板及びその製造方

法 
2025-2-26 2045-2-21 

31 JP7678942B2 
シリコン・オン・インシュレータ・ウェーハ及びその

製造方法、半導体装置 
2025-5-28 2045-5-23 

本次纳入评估的 31 项专利，紧密围绕 SOI（绝缘体上硅）衬底制备及外延片制备

工艺进行系统性布局，全面覆盖晶圆键合、离子注入、清洗处理及外延生长等关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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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环节。相关技术已实际应用于公司 SOI 硅片及外延片产品的工业试验环节，专利成

果与最终产品性能指标及量产良率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目前，上述专利技术的投

入并非孤立于实验室阶段的研发支出，而是在产品试验生产制造的动态过程中，伴随

工艺优化、参数调校及良率提升等生产活动同步归集形成的专利资产。 

四、 价值类型和定义 

本评估项目的价值类型是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26 年 4 月 30 日。 

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尽可能与本次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的需要，经有关各方协商，

委托人确定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6 年 4 月 30 日。 

六、 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是在遵守国家现有的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以及其它公允的评估依

据、计价标准、评估参考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的。 

（一）经济行为依据 

1. 2026 年 6 月 23 日《中环领先总经理办公会决议》。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主席令 2016 年第 46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主席令第 15 号，2023 年 12 月 29 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9 年 1 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5.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6 号，财政部令第 97 号

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四十一号令，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7.《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826 号公布，自 2026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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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施行）； 

8.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资产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中评协〔2023〕14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10.《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1.《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2.《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3.《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号）； 

14.《资产评估准则术语》（中评协[2020]31 号）。 

（四）权属依据 

（1）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产明细账； 

（2）凭证及发票； 

（3）专利证书（发明、实用新型）及专利年缴费凭证； 

（4）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 

（五）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评估人员市场调查所了解、收集的资料； 

（3）其他询价资料及有关资产评估的参考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介绍 

无形资产评估一般使用三种方法，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file:///D:/微信文件/xwechat_files/Luckyyfmh_c621/msg/file/Lucky/AppData/Local/Temp/Documents/WeChat%20Files/guomengjia0102/FileStorage/File/报告说明-模板/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20.pdf
file:///D:/微信文件/xwechat_files/Luckyyfmh_c621/msg/file/Lucky/AppData/Local/Temp/Documents/WeChat%20Files/guomengjia0102/FileStorage/File/报告说明-模板/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pdf
file:///D:/微信文件/xwechat_files/Luckyyfmh_c621/msg/file/Lucky/AppData/Local/Temp/Documents/WeChat%20Files/guomengjia0102/FileStorage/File/报告说明-模板/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pdf
file:///D:/微信文件/xwechat_files/Luckyyfmh_c621/msg/file/Lucky/AppData/Local/Temp/Documents/WeChat%20Files/guomengjia0102/FileStorage/File/报告说明-模板/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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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主要通过在活跃的专利市场或资本市场上选择相同或相似的专利权作为

参照物，同时针对各种价值影响因素，如将专利权的用途及贡献程度等进行类比，再

用被评估专利权与参照物进行价格差异的比较调整，分析各项调整结果、从而确定专

利权的价值。使用市场法评估专利权的必要前提包括：市场数据公开化程度较高；存

在可比的专利权及专有技术；参照物的价值影响因素明确且能够量化等。 

收益法以被评估专利未来所能创造的收益现值来确定评估价值，对专利权无形资

产而言，其价值主要来源于直接变卖该类无形资产的收益，或者通过使用该类无形资

产为其产品或服务注入技术加成而实现的收益。 

成本法通过分析重新开发出被评估专利权所需花费的物化劳动来确定评估价值。

企业合法取得专利权过程中需支出的费用一般包括材料费、试验费、研发人员工资、

外协费及注册费等。 

（二）评估方法选择 

由于我国专利市场交易目前尚处初级阶段，类似专利权公平交易数据采集较为困

难，市场法在本次评估应用中可操作性较差。考虑委估技术对应的部分产品目前尚处

于中试至工业试验阶段，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转化进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新公司尚未

建立稳定的供销渠道，鉴于技术产业化风险、市场开拓风险及新公司运营磨合风险的

高度交织，项目整体风险敞口较大，使得风险报酬率难以可靠计量。且技术的经济寿

命受后续替代技术冲击的影响不明确，无形资产的衰减模式无法通过历史数据进行拟

合，造成收益期很难确定，鉴于上述情况采用收益法评估受限，因此本次评估不具备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客观条件。考虑产权持有单位申报的专利权其成本可以有效归集，

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 

（三）对于所采用的评估方法的介绍 

成本法是把现行条件下重新形成或取得被评估资产在全新状况下所需承担的全

部成本、费用等作为重置价值，然后估测被评估资产业已存在的各种贬值因素，并将

其从重置价值中予以扣除而得到被评估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

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用成本法。成本法基本公式： 

评估值=重置成本×（1-贬值率）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26 年 6 月 23 日至 2026 年 7 月 2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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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接受委托阶段 

中和谊接受委托，对委估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评估

对象及范围等内容拟定了评估工作方案。 

（二）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接受委托后，评估人员开始指导产权持有单位进行资产清查，收集准备资产评估

所需资料。 

（三）评定估算工作阶段 

根据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评估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及评定估算工作，对

委托评估的资产履行了下列勘估程序： 

1.收集财产清册和各项财务资料，指导企业相关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资产清

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和"资产调查表"及其填写要求、

资料清单，细致准确的登记填报，对被评估资产的产权归属证明文件等文件资料进行

收集。根据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对无形资产的研发情况、使用情况进行访谈了解。

然后，审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列不全、资产项目不明确现象，并根据经验

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情况；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

估明细表。 

2.取得计价依据及市场价格资料。 

3.根据在评估机构日常工作中收集的信息资料中筛选与本评估项目有关的资料

加以使用，并对已经获取的资料进行财务分析及调整。 

4.根据具体评估方法收集、计算各项参数，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作价原则及评估

模型，在明确评估参数和价格标准后，评定估算及汇总工作同时撰写评估技术说明和

评估报告。 

5.在评定估算过程中，要求各专业评估人员统一方法和标准，并对评估明细表、

工作底稿、评估说明进行自检和互检。 

（四）评估汇总阶段 

1.对初步评估结论进行综合分析，对资产评估结果进行调整、修改和完善，形成

初步评估结论。 

2.撰写评估说明及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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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三级复核，补充、修改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五）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将评估报告初稿提交委托人等有关人员讨论，协商有关问题。对评估报告再补充、

修改，在此基础上产生正式评估报告，提交委托人。 

九、 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本评估报告假设待估资产已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估资

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评估。 

2、公开市场假设：本评估报告假设待估资产拟进入的市场为充分发达与完善的

市场。 

3、持续使用假设：本次评估假设无形资产拟使用方的经营业务合法，并不会出

现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 

（二）特殊假设 

1、本次评估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评估测算中的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

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及价值体系。 

2、 产权持有单位、委托方提供的相关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3、根据委托方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料，本次评估假设产权持有单位对委估

资产在评估基准日拥有完全产权；委托评估的技术以及对技术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要求，并且不会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 

本评估结论是以上述评估假设为前提得出的，在上述评估假设变化时，本评估结

论无效。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提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果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及分析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委估资产进行了评估，结果如下： 

1、评估结论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为表外资产，评估值 14,052.32 万元，评估增值 14,052.32 万

元。（见下表，详见评估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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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非流动资产  14,052.32 14,052.32  

   无形资产  14,052.32 14,052.32  

资产总计  14,052.32 14,052.32  

截止评估基准日，中环领先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价值

为 14,052.32 万元。 

2、资产增减值因素分析 

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原因是由于：委估无形资产为自主研发的专利，其研发阶段

投入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规定，因不满足资本化条件而全部计入

当期损益，未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为无形资产，故账面价值为零。由于上述原因，

造成本次评估增值。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由委托人、产权持有单位管理层和其他人员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所有资料，是编

制本报告的基础，产权持有单位及相关当事方应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全

面性负责。对产权持有单位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未作特殊

说明或在评估现场勘查中未予明示并提供相关资料，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

能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力所

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资产评估行业规范规定，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市场

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师

执业范围。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委托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

料，并对所提供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二）评估基准日至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资产数量如发生变化，应根据该类资产原评

估方法进行计价，并对资产进行相应的增减调整。 

（三）未决事项、或有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本次评估，根据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料，产权持有单位不存在影响评估结果的

未决事项、或有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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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评估未考虑未来经济行为可能产生的相关税费的影响。 

2、本次评估报告结论的价值内涵为不含增值税价值。基于现行税收政策，一般

纳税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所使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6%。再此税率水平下的含税价格

为 14,895.4592 万元。但未来实际应缴纳的税负金额应以税务部门核定的数额为准。 

3、本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市

场价值，没有考虑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

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

资产价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持续经营原则等发生变化时，评估结

论一般会失效。 

4、评估结论系根据前述原则、依据、前提、方法、程序而得出，只有在上述原

则、依据、前提存在的条件下成立；当前述条件以及评估中遵循的各种原则发生变化

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5、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

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

价格的保证。 

6、因四舍五入导致的汇总表万元增值率与各元表增值率存在差异，提醒报告使

用人注意。 

7、评估结论是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受本机构评估人员的职业

水平和能力的影响。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特别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和交易定价所产生的影响。 

十二、 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说明 

1、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本项目评估目的载明的用途，不得用于其它目的。委托

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

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2、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

的使用人； 

3、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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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本报告需经资产评估机构及承办评估业务的两名资产评估师签字、盖章后生

效。 

5、本评估报告使用的有效期为一年，起止日期为 2026 年 4 月 30 日至 2027 年 4

月 29 日。在此期间评估目的实现时，可以该评估结果作为作价参考，结合评估基准

日期后有关事项进行调整，超过一年使用本报告所列示的评估结果无效。 

十三、 资产评估报告日 

评估结论形成日为202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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